
 
 

《 幼 兒 服 務 條 例 》 ﹝香 港 法 例 第 243 章﹞  
 

屋 宇 署 / 房 屋 署 / 建 築 署 證 明 書 申 請 表  
( 互助幼兒中心豁免證書申請 ) 

申 請 須 知  
 
 (1)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及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( * ) 。 
 (2) 請 把 此 表 格 連 同 擬 辦 的 互 助 幼 兒 中 心 圖 則 四 份 親 自 遞 交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。地址 :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130 號  
  修 頓 中 心 23 樓 2312 室。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致 : 屋 宇 署 / 房 屋 署 / 建 築 署 署 長 * 
 
 本 人 代 表 下 述 所 屬 機 構 現 擬 就 下 述 樓 宇 申 請 發 給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成 為 互 助 幼 
兒 中 心 ， 請 依 照 ( 幼 兒 服 務 條 例 ) 第 11B(2)(b) 條 所 規 定 發 給 證 明 書 予 本 人 ， 以 便 連 同 有 關 申 
請 表 呈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。 現 附 上 擬 辦 的 互 助 幼 兒 中 心 圖 則 四 份 ， 圖 內 已 有 中 英 文 註 譯 ， 
列 明 擬 用 為 互 助 幼 兒 中 心 的 樓 宇 部 份 ， 該 圖 則 業 經 本 人 簽 署 及 書 明 日 期 。 
 
(a) 

 
代 表 人 姓 名 : 

 
( 先生/太太/小姐/女士 )*

  
( 英 文 ) 

 
 

    
( 中 文 ) 

 
 

    
( 職 位 ) 

 
 

    
   ( 身 份 証 號 碼 ) 

 
(b) 

 
主 辦 機 構 名 稱  

 
: 

  
( 英 文 ) 

    
 

 
( 中 文 ) 

(c) 主 辦 機 構 地 址 及 電 話  :   
( 英 文 ) 

    
 

 

    
 

 
( 中 文 ) 

   
電 話 號 碼 :

  

 
(d) 

 
擬 辦 中 心 名 稱  

 
: 

  
( 英 文 ) 

   
 

 
( 中 文 ) 

(e) 擬 辦 中 心 詳 細 地 址 及 電 話 
號 碼 ( 如 有 ) 

 
: 

  
( 英 文 ) 

   
 

 

   
 

 
( 中 文 ) 

   
 

 

   
電 話 號 碼 :

  

 
(f) 

 
聯 絡 人 姓 名 : ( 先 生/ 太太 / 小 姐 / 女士 )*

  

 
(g) 

 
聯 絡 人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 

:   

   
電 話 號 碼 :

  

    
 代 表 人 簽 名   日 期 :   
  ( 另 加 機 構 印 鑑 )    
副 本 送 :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  
 
CCCAI : MH/3 (CHN) 

 
 


